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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合同与合同法概述



第一节  合同的含义与种类



一、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一）合同的概念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1）我国民法上的合同即债权合同，不调整“有关身份关系
的协议”；

•（2）“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优先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
的法律规定”；

•（3）当法律没有对某一身份关系或者某一身份关系的某个方
面作出规定时，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一、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二）合同的特征
• 1.合同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 2.合同是两方或多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
为

• 3.合同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
的民事法律行为

• 4.合同是当事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行为



二、合同的分类

•（一）典型合同与非典型合同
•典型合同又称有名合同，是指因其在社会生活中频繁出
现而又具有典型意义，法律赋予其特定名称并对其做出
详细规定的合同。

•非典型合同又称无名合同，是指因其在社会生活中并不
经常出现或者并不非常典型，法律未对其做出详细规定
的合同。



二、合同的分类

•（二）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
•双务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相互承担对待给付义务的合同，
即合同当事人都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的合同。

•单务合同是只有一方当事人承担给付义务的合同，即合
同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情况，
而是一方享有权利而另一方承担义务。



二、合同的分类

•（三）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要式合同是指法律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和手续的合
同。

•不要式合同是指法律不要求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和手续
的合同。



二、合同的分类

•（四）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
•诺成合同，又称为不要物合同，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
一致时即可成立的合同为。

•实践合同，又称为要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达成合意之
外，还须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



二、合同的分类

•（五）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
•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互为对价，可以将合同划
分为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

•双方当事人互为对价给付的合同为有偿合同，双方当事
人之给付不成对价关系的合同为无偿合同。



二、合同的分类

•（六）为自己利益订立的合同与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
同

•为自己利益订立的合同又可称为束己合同、利己合同，
指订约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自己设
定权利和义务，最终使自己直接取得、享受某种利益或
承担某种责任义务的合同。

•为第三人的利益订立的合同又可称为利他合同，是指为
第三人设定了合同权利，由第三人取得合同利益的合同。



二、合同的分类

•（七）主合同与从合同
•对于有相互关联的合同，凡不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
而能独立存在的合同，为主合同；必须以其他合同的存
在为前提，自己不能独立存在的合同，为从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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